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在將軍澳第 85 區興建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求委員支持興建香港電台 (「港台」)新廣播

大樓的建議。  

 

 

建議及工程計劃範圍  

 

2.   港台需要一座配置先進廣播及製作設備的新廣播大樓，

以履行香港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    

 

3.     我們建議在將軍澳第 85 區興建新廣播大樓，地盤面積約

為 30 600 平方米，以遷置港台位於廣播道、九龍塘創新中心租

用辦公地方和分散於多個政府大樓的貯存庫及臨時工場／辦公

室。有關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  

 

4.  擬建的港台新廣播大樓，將提供 淨作業樓面面積 1約

27 660 平方米。擬議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提供下列設施﹕  

 

(a)  電台廣播設施；  
(b)  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  
(c)  新聞中心；  
(d)  工程部及媒體資產管理各工作間；  
(e)  員工辦公地方；  
(f)  部門公用設施；  

                                                      
1 淨作業樓面面積是指實際分配予大樓使用者作預定用途的樓面面積。淨作業

樓面面積與建築樓面面積不同，後者計及建築物外殼以內全部範圍的面積，

而淨作業樓面面積則不包括升降機大堂、樓梯間、公眾／共用走廊、樓梯井、

電動扶梯和升降機槽、喉管／公用設施井道、廁所、浴室和淋浴間、垃圾槽

和垃圾房、露台、外廊、露天廣場和平台、停車位、上落客貨區、機械機房

等設施所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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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資訊科技及新媒體技術設施；  
(h)  專門設施；及  
(i)  供電台車輛、員工、訪客及藝員使用的泊車位。  

 

5.  有關新廣播大樓設施需求的詳情載於附件 2。港台現時及

規劃設施的面積比較載於附件 3。  
 
6. 新廣播大樓的概念設計圖、剖面圖及構思透視圖分別載

於附件 4 至 8。  
 

 

理據  

 

7.   目前，港台的廣播設施和節目製作中心主要設在廣播道

的大樓，即廣播大廈、電視大廈及教育電視中心。港台也有其他

設施，包括在九龍塘創新中心的租用辦公室、位於金鐘道政府合

署的市區辦事處，和分散於多個政府大樓的貯存庫及臨時工場／

辦公室。  

 
8.  除了基於運作需要將會保留金鐘道政府合署的巿區辦事

處外，港台需要新的辦公地方用以 : 

 

(a)  重置現時的設施。港台現時的工作環境非常狹窄擠迫，

設備陳舊過時、低於標準，未能配合廣播技術的迅速發

展；及  

 

(b)  推行新的服務和項目，履行港台作為香港公共廣播機構

的使命。  

 

待新廣播大樓落成後，港台會騰出現時的辦公地方 (金鐘道政府

合署的市區辦事處除外 )作其他用途。  

 

建築物老化及設施陳舊  

 
9.  現時，港台位於廣播道的三座大樓，分別於 1969 年 (廣播

大廈 )、 1971 年 (電視大廈 )和 1975 年 (教育電視中心 )啟用。由於

各座大樓建於約 40 年前，在消防安全、能源效益、保安及無障

礙設施等方面均未能符合現有的屋宇裝備標準。大樓的屋宇裝備

設施處於極度惡劣狀況，空調系統、升降機及廣播設施等不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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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障。三座陳舊的大樓除了需要定期維修保養外，更因現有的

基礎設施和間隔未能配合現今的技術要求和工作流程，需要不時

進行翻新及改建工程。然而，由於現有建築物的設計過時，難以

有效率及具成本效益地進行大型的改裝及翻新工程以切合現代

的需求。除了資源及成本效益的考慮外，電台服務需要 24 小時

運作及空間不足，亦令翻新及改建工程難以進行。  

 

空間不足  
 
10.  現時港台的三座大樓、租用辦公室 (金鐘道政府合署的市

區辦事處除外 )及分散於多個政府大樓的貯存庫及臨時工場／辦

公室的作業可用面積 2約 15 600 平方米，未能滿足港台目前和未

來對辦公地方的需求。許多員工現時在惡劣擠迫的環境下工作，

現有辦公室亦沒有足夠的空間供特約人員、實習生，以及因特別

及臨時製作需要而聘任的臨時員工使用。儘管港台在某些政府物

業設有貯存庫和臨時工場，但現有的貯存空間仍不足以貯存製作

所需的器材及物品 (如服裝、布景和道具 )；亦未能為數量日增、

屬於港台和香港集體回憶的媒體資產，提供空間作資料庫用途。

租用貯存空間並不符合成本效益。此外，由於港台須在不同的大

樓運作，員工須不時往返不同地點進行電台、電視及新媒體的製

作和技術操作。這情況不僅引致不必要的交通往返及不便，亦有

礙部門有效調配人力及其他資源。  
 
11.  此外，隨著數碼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對港台的期望不斷提

高，港台須致力提升數碼和新媒體平台方面的服務。為此，港台

需加強互聯網的基礎設施以提供可靠而優質的網播功能及各項

多媒體服務。不過，現有空間不足阻礙了港台提升這方面的服務。 
 
新的服務和項目  
 
12.  政府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決定港台應履行作為香港公共廣

播機構的角色。為此，港台已規劃並推展各項新的服務和項目。

要全面推展這些服務和項目，港台需要一座專門建造的新廣播大

樓，以提供足夠空間及基礎設施，容納新的廣播設備、新增的節

                                                      
2 由於現有三座建築物於早年落成，我們並沒有其淨作業樓面面積的資料。作業可用

面積與淨作業樓面面積相若。作業可用面積是指根據實際量度結果計算的運作上可

使用面積，並不包括一些共用設施例如走廊、洗手間、茶水間及升降機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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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製作及額外人手，並配合現代化的工作流程，以支援擴展的服

務。主要原因詳述如下 :  
 

(a) 數碼聲音廣播  
 

  港台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正式推出五條數碼聲音

廣播頻道。除吸引現時調幅 (AM)廣播頻道的聽眾外，港

台亦製作新穎的節目，加強數碼聲音廣播頻道的節目內

容，吸引新聽眾羣。不過，由於現時廣播大廈的直播室

及製作設施不足，阻礙了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發展。  
 

(b) 數碼地面電視  
 

作為公共廣播服務的一部分，港台將提供設有三條電視

頻道的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港台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起進行電視頻道的訊號測試，並將由二零一四年一月起

進行數碼地面電視頻道試播。不過，受空間不足所限制，

港台現時無法容納所需的數碼及廣播設施，以致未能提

供全面的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故此，港台需要興建一座

專門建造的大樓，以容納新的工程基礎設施，方能應用

嶄新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此外，港台亦需要足夠數目

及配備先進裝置的錄影廠，以應付新增的節目製作需

求；但受港台現有空間限制，要推行有關發展，並不可

行。  

 
(c) 媒體資產管理  

 
港台由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起推行媒體資產管理計劃，

復修有損毀風險的庫藏資料，並把港台庫藏中最具價值

的部分 (約 25%)數碼化，以及為庫藏資料提供專門的貯存

安排。這項計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數碼化的港台資料

庫，用以支援節目製作，並同時保存香港的公共媒體資

產。現時，港台於其他政府物業的臨時工作室進行復修

及數碼化的工作。然而，永久的庫藏系統需設於可提供

所需基礎設施及空間的新廣播大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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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實施  

 
13.  我們會採用「設計及建造」模式，選定單一承建商承辦

新廣播大樓的設計和建造工程。採納此模式有助工程代理人、工

程倡議人和選定的承建商在整個設計及建造工程期間保持緊密

溝通和合作，從而加快工程進度。我們已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完成

投標者資格預審工作，並於二零一三年二月邀請通過預審的投標

者遞交標書。標書評審工作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完成。  
 
14.  如獲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批准撥款，我們會於二零一

四年首季度向中標者批出設計及建造合約，並展開新廣播大樓的

建造工程，以期在二零一八年正式啟用。       
 

 

計劃預算  

 

15. 這項建議工程計劃的預算開支，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為

60 億 5,600 萬元。  
 
 
公眾諮詢  

 

16.  我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就工程計劃諮詢西貢區議

會。議員對有關工程計劃表示支持。  
 
17.  此外，我們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辦價值管理工

作坊，讓多方持分者就新廣播大樓應給訪客的理想體驗交流意

見。來自不同界別的 49 名人士參與是次工作坊，包括西貢區議

會議員、學者、港台節目顧問團成員、媒體從業員，以及多個政

府決策局／部門的代表。我們已在可行的情況下把工作坊上收集

所得的意見納入工程計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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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8.  在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我們計劃分別在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及二零一四年一月就工程計劃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提

交撥款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電台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附件 2 

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 

設施需求 

 
大樓設施 所需的 

淨作業樓面面積 
 

(a) 電台廣播設施，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為現有模擬聲音廣播服務及數碼聲音廣播服務而設

的直播室； 
 
(ii) 小型及大型製作錄音室； 
 
(iii) 自控錄音室；以及 
 
(iv) 就器材、伺服器、辦公室、工場及貯存庫等提供的

其他設施。 
 

2 470 平方米 

(b) 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5 個不同大小及觀眾容量的錄影廠； 
 
(ii) 數碼地面電視傳送系統及相關設施，包括總控制

室、節目播放監控室、節目播放及編排室、訊號傳

送設備室、無間斷電力供應和電池供應室等；以及 
 
(iii) 就製作設備、後期製作、貯存庫等提供的其他設施。 

 

5 220 平方米 

(c) 新聞中心，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新聞室； 
 
(ii) 電台新聞製作及自控錄音室； 
 
(iii) 大型及中型電視新聞直播室；以及 

 
(iv) 就伺服器、器材及貯存庫等提供的其他設施。 

 

1 91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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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設施 所需的 
淨作業樓面面積 

 
(d) 工程部及媒體資產管理各工作間，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工程部工場； 
 
(ii) 機械工場； 
 
(iii) 數碼地面電視維修工場； 
 
(iv) 工程人員和廣播服務承辦商的辦公地方； 
 
(v) 就布景通道、工程器材貯存庫及戶外廣播器材貯存庫

等提供的其他設施；以及 
 

(vi) 媒體資產管理(媒體庫藏)設施。 
 

1 730 平方米 

(e) 員工辦公地方 
 

8 090 平方米 

(f) 部門公用設施，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廣播歷史展覽室； 
 
(ii) 不同大小的會議室／會見室／接見室； 
 
(iii) 育兒室； 
 
(iv) 食堂；以及 

 
(v) 其他設施(如接待處、保安控制室、儲物間等)。 

 

1 150 平方米 

(g) 資訊科技及新媒體技術設施 
 

1 130 平方米 

(h) 專門設施，包括下列主要設施﹕ 
 
(i) 庫藏資料復修及處理室； 
 
(ii) 音樂、參考資料、新聞、影片及錄影帶資料庫； 
 
(iii) 化妝間； 
 

5 96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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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設施 所需的 
淨作業樓面面積 

 
(iv) 設有儲物櫃的藝員等候室； 

 
(v) 服裝、髮飾造型、道具、木工、油漆及發泡膠製作工

場；以及 
 
(vi) 布景、家具、道具、木材、油漆貯存庫等。 

 
(i) 供港台車輛、員工、訪客及藝員使用的泊車位。 
 

120 個泊車位 

所需的淨作業樓面面積： 
  

27 660 平方米 

 
 



附件 3 

 
香港電台現有主要設施與新廣播大樓規劃設施面積比較  

 
設施 現有設施 新廣播大樓設施 增加幅度 

百分比 
[(b-a)/a  
x 100%] 

面積
1 

(平方米) 
[a] 

面積
2 

(平方米) 
[b] 

佔總面積 
百分比 

(a) 電台廣播設施 1 430 2 470 9% +73% 

(b) 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設施 2 170 5 220 19% +141% 

(c) 新聞中心 240 1 910 7% +696% 

(d) 工程部及媒體資產管理各

工作間 
290 1 730 6% +497% 

(e) 員工辦公地方 6 140 8 090 29% +32%3 

(f) 部門公用設施 780 1 150 4% +47% 

(g) 資訊科技及新媒體設施 190 1 130 4% +495% 

(h) 專門設施 4 360 5 960 22% +37% 

總計 15 600 27 660 100% +77% 

 

                                                      
1 由於現有三座建築物於早年落成，我們並沒有其淨作業樓面面積的資料。現

時設施的面積是指根據實際量度結果計算的作業可用面積，並不包括一些共

用設施例如走廊、洗手間、茶水間及升降機大堂。這與淨作業樓面面積相若。

現有的三座建築物、租用辦公室及分散於多個政府大樓的貯存庫及一些臨時

工場／辦公室的作業可用面積均計算在內。基於運作理由需要保留的金鐘道

政府合署市區辦事處，則不包括在內。  
 
2 新廣播大樓設施的面積以淨作業樓面面積計算。淨作業樓面面積指實際分配

予大樓使用者作預定用途的樓面面積。金鐘道政府合署市區辦事處並不包括

在內。  
 
3 現時的設施低於標準，因此所增加的面積主要是為了彌補辦公空間之不足。  














